附件2：

关于《福州市平台企业认定办法（2025年版）》

政策解读
起草背景 

因《福州市平台企业认定办法（2023年版）》已到期，结合平台企业认定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情况，对原认定办法进行修订，形成《福州市平台企业认定办法（2025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认定办法》）。 

二、制定依据

《福州市“三产奋勇争先落实年”专项行动方案》、《福州市产业发展规划》、《2025年数字福州工作要点》等文件。
三、主要内容

第一章是总则：根据福州市产业发展文件精神，制定《认定办法》。市商务局牵头负责全市平台企业的认定工作。市直有关部门及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区参与相关行业平台企业的认定及指导。

第二章是认定标准：《认定办法》中的平台企业是指利用互联网、物联网、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，构建平台产业生态，为双边或多边用户提供交易和服务，具备开放、共享、集聚资源等特征的企业。

明确认定为平台企业在设立、产业范畴、基本特征、平台构成、诚信经营五个方面需具备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设立。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，统计登记在本地并合法经营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（二）产业范畴。符合《福州市产业发展规划》、《2025年数字福州工作要点》等文件支持的工业互联网、电子信息公共服务、电子商务、供应链（含大宗商品）及物流服务、批发购销服务、第三方综合服务、创新服务、基金综合服务、医疗大数据和康养及旅游集散综合服务等产业领域。

（三）基本特征。依托云、网、端等网络基础设施，利用大数据分析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向双（多）边主体提供服务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，实现资源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，实现产业链的降本增效；或者以供应链等方式统筹整合传统批发交易和原料、产品购销流程，提升市场覆盖面和交易规模，提高流通效率。

（四）平台构成。拥有明晰的供给方用户群体、需求方用户群体以及支持平台功能的相关服务提供商等主体。

（五）诚信经营。建立完善的管理、技术和财务制度，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；拥有较为完善的对平台各参与方规范约束和风险防控机制，重视知识产权管理、质量管理、环境体系建设；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行业规范，未纳入信用记录“黑名单”或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。

第三章是申报和认定：包括组织申报、组织评审、公示发布、动态管理和示范企业认定五个部分。

由平台企业向属地县（市）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认定申请，由市商务局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拟入库企业进行评审和认定，将拟认定的市级平台企业清单向社会公示，对入库的平台企业实施动态管理，择优评定一批平台示范企业。

第四章是其他规定：指出三种情况下如何认定平台企业。

（一）平台开发与实际运营非同一家企业的，以实际运营平台的企业为申报主体。
（二）同一法人注册多家企业或存在股权关系的多家企业，分别建设多个同类型平台，申请时需进行说明。认定时除满足本认定办法第二章“认定标准”所规定外，还需满足企业对当地贡献、平台经营差异性等约束性条件。
（三）以供应链方式，融通商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，统筹整合产供销流程，利用第三方交易平台，为供需双方提供服务，年纳统销售额5亿元（含）以上且在平台上年交易额达2亿元以上的供应链企业，可参照列为平台企业。
第五章是附则：写明《认定办法》实施期限及负责解释单位。
